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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及城市更新战略的深入推进的背景下，落实吉林省委、省政府关于改善人民群众居住条件、完善既有住宅使用功能的要求，结合吉林省气候、经济和建筑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对吉林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给出规范和指导，编制组会同有关单位，经过深入开展现场调研、吸纳各方建议、总结实践经验、适当前瞻展望，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导则。
本技术导则共分为7章，主要内容包括：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技术评估；5 设计；6 施工与验收；7 运行与维护。
本导则由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勘察设计与标准定额处负责管理，由吉林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导则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吉林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地址：长春市春城大街4398号，邮编：130011，Email：jilinjianke@sina.com），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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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915][bookmark: _Toc6505][bookmark: _Toc39654638]1  总 则
1.0.1  为规范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保证工程品质，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的评估、设计、施工与验收、运行与维护。
1.0.3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除应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2__术_语][bookmark: _bookmark1][bookmark: _Toc14113][bookmark: _Toc17642][bookmark: _Toc39654639]2  术 语
2.0.1  平层入户  leveling entrance 
加装电梯的停靠层站与各层楼面相同标高，出电梯可以平层步入户内的加装方式。
2.0.2  半层入户  half-leveling entrance 
加装电梯的停靠层站与楼梯间休息平台相同标高，出电梯需步行上半层或者下半层进入户内的加装方式。
2.0.3  入户连廊  entrance corridor
加装电梯选择平层入户或半层入户方式时，从各电梯停靠站候梯厅进入户内或楼梯间的走廊。
2.0.4  实施主体  executing entity
加装电梯工程中组织工程建设，全程参与并获得最终所有权的自然人、组织或机构。



[bookmark: _Toc6045][bookmark: _Toc31458][bookmark: _Toc39654640]3  基本规定
3.0.1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应遵循业主自愿、社区协商、政府支持、兼顾各方的原则，并应满足城乡规划、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等要求。
3.0.2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应按现行工程建设程序办理相关手续。承接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的检测鉴定、地质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电梯设备安装、检验及维护保养的单位应具备相应资质。
[bookmark: _Hlk216602136]3.0.3  在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范围、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内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应与历史文化风貌相协调，并应向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3.0.4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应根据历史档案资料，结合房屋本体、周边环境及地下管线的现场查勘情况，对加装电梯的建筑进行检测鉴定和可行性分析，满足加装电梯条件时，形成技术评估报告。
3.0.5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应根据既有住宅周边环境、建筑条件、结构类型、使用状况和居民需求，制定适宜的加装电梯方案。加装电梯应综合考虑对各类管线及设施设备的影响，必要时应进行管线及设施设备的改造。涉及燃气、电力、通信、有线电视、供热、给排水等改造时，应征求相关管线所属单位意见后方可实施。
3.0.6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选用的材料、设备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与淘汰的材料及工艺，宜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3.0.7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宜采用全过程工程咨询模式或工程总承包模式。
3.0.8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主要配件宜采用模块化设计、工业化生产、装配化施工。
3.0.9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连廊和电梯井道部分的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周边地面及地下室外墙热阻限值不应低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22/T 164 - 2007的相关规定及既有住宅现状节能设计标准。
3.0.10  当条件不具备或执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确有困难时，应由行业主管部门组织技术论证并报审批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bookmark: _Toc7953]4  技术评估
4.0.1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的技术评估应综合考虑交通组织、结构安全、消防安全、采光通风、环境影响。
4.0.2  对拟加装电梯既有住宅的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搜集既有住宅的基本信息，包括原竣工图纸、勘察报告及历次检测、修缮与改扩建等相关资料；
2 调查既有住宅与周边建筑的距离与相对关系；
3 核查既有住宅收集的资料与现状的符合程度；
4 调查既有住宅及周边消防、燃气、电力、通信、有线电视、给排水等管线及设施设备的情况。
4.0.3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对地基基础的调查与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搜集原始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及有关基础设计的图纸资料；
2 调查基础现状、倾斜和裂损情况、腐蚀和损伤情况、地下工程和管线的受损状态，以及基坑开挖对既有建筑的影响；
3 当资料不全、变形有发展或损伤扩大时，应重新进行沉降观测和结构构件的变形、损伤检测。
4.0.4  当现有资料不能确定地基承载力特征值时，应进行补充勘察。
4.0.5  对拟加装电梯的既有住宅主体结构的调查与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重点调查受加装电梯影响的结构构件，包括构件的材料强度、几何尺寸、钢筋设置、节点构造、构件损伤与缺陷等，并应计算其实际承载能力；
2 重点查明拟建电梯基坑与相邻既有住宅地基基础的空间位置关系及相互影响；
3 应采用无损或微破损的检测方法；
4 现场检测作业应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
5 现场检测完成后，应及时修复因检测造成破损的相关构件。
4.0.6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检测鉴定工作的范围、内容、深度和技术要求，应依据既有住宅结构现状、工作状态及加装电梯对其结构安全性的影响确定；除与加装电梯相连的构件外，宜对既有住宅整体安全性现状进行评估。
4.0.7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的可行性分析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对周边的影响，包括建筑间距、道路、绿化、停车位等；
2 对室内外现有各类管线及设施设备间的相互影响；
3 对既有住宅自身影响，包括建筑立面、采光通风、交通流线和消防疏散等；
4 加装电梯位置地下是否存在影响加装电梯的建、构筑物；
5 现有供电条件是否满足加装电梯的需求。
4.0.8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的技术评估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项目基本情况；
2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3 检测鉴定报告；
4 可行性分析结论；
5 技术评估结论与建议。



[bookmark: _Toc39654641][bookmark: _Toc5141][bookmark: _Toc19581]5  设计
[bookmark: 4.1__一般规定][bookmark: _bookmark4][bookmark: _Toc27466][bookmark: _Toc39654642][bookmark: _Toc29078]5.1  一般规定
5.1.1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的设计使用年限应由设计单位根据住宅的实际情况确定，且不应低于既有住宅后续使用年限。
5.1.2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的配套设计应与加装电梯主体设计同步进行。
5.1.3  既有住宅与加装电梯之间采用水平拉接或附着连接等方式时，当加装电梯后结构刚度的变化不超过原来的10%、重力荷载代表值的变化不超过原来的5%时，应允许不计入地震作用变化的影响。
5.1.4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施工图设计文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总平面图应标注加装电梯的既有住宅与四周相邻建筑的尺寸；
2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加装电梯相关范围内的既有住宅基础形式、上部主体的结构形式以及现状说明、加装电梯相关范围内场地地质及管线情况。
5.1.5  加装电梯部位设有人防设施时，应符合人防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39654644][bookmark: _Toc17676][bookmark: _Toc20516]5.2  总平面
5.2.1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应合理组织交通流线，不应侵占城市道路，不应影响、占用消防救援及应急疏散通道，并应符合当地规划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
5.2.2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与幼儿园托儿所、医院病房、疗养院住宿楼、中小学教学楼、老年人照料设施相邻时，加装电梯后其日照时数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2.3 除本导则5.2.2规定的建筑外，加装电梯后的既有住宅与其他相邻建筑的日照间距仍按原建筑外墙计算，不考虑加装电梯部分对相邻建筑采光、日照标准的影响。
5.2.4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的电梯井道、候梯厅以及连廊、平台等新建部分和既有住宅的建筑防火间距、消防车道宽度、安全出口处疏散通道宽度等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2.5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管综方案应合理避让既有管线。
[bookmark: _Toc20785][bookmark: _Toc39654645][bookmark: _Toc2332]5.3  建筑
5.3.1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应合理确定电梯载重量和电梯井道尺寸，并应符合安全性及私密性要求。
5.3.2  加装电梯出入口应采取防坠物措施。加装电梯出入口不宜紧邻车行道设置，紧邻车行道设置时，应设置防护措施。
5.3.3  因加装电梯造成原有单元信报箱、楼栋入口门禁系统及其他住宅附属设施受到影响的，应同步完成迁移或改造。
5.3.4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后单元出入口疏散通道和疏散外门开启后净宽度不应小于1.1m。当既有住宅现状安全疏散通道宽度不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要求时，加装电梯后不应降低原宽度。
5.3.5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后，疏散楼梯间或电梯厅的开口与建筑外墙上的其他相邻开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1.0m。当距离不符合要求时，应采取防止火势蔓延的措施。
5.3.6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与公共楼梯间外墙连接时，楼梯间通风及采光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相关规定。
5.3.7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既有住宅建成时的耐火等级，且不应低于二级。加装电梯的外墙、楼板的耐火极限和燃烧性能，均不应低于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外墙保温材料、装饰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B1级。当采用金属围护系统时，其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A级。
5.3.8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不应妨碍建筑的消防救援或火灾时建筑的排烟与排热，不应遮挡或减小消防救援口尺寸。
5.3.9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层数应与原住宅建筑层数一致。采用无机房电梯时，加建部分高度不宜超过原有建筑顶层屋面高度2.0m；采用有机房电梯时，加建部分高度不宜超过原有建筑顶层屋面高度3.0m。加装电梯工程不应增加无关的建筑面积和空间。
5.3.10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基坑应独立设置，不应穿越地下室，不应与地下室连通，并应满足防冻胀、防水、保温的要求。
5.3.11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井道严禁紧邻卧室。当条件限制，电梯紧邻起居室时，应采取隔声、减振的构造措施。
5.3.12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井道应独立设置，不应敷设与电梯无关的电缆、电线等。电梯井井壁上除开设电梯门洞、检修孔洞、通风孔洞外，不应开设其他洞口。
5.3.13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井道、轿厢及电梯参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电梯井道及轿厢尺寸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电梯主参数及轿厢、井道、机房的形式与尺寸  第一部分：Ⅰ、Ⅱ、Ⅲ、Ⅵ类电梯》GB/T 7025.1、《电梯制造安装安全规范  第一部分：乘客电梯与载货电梯》GB/T 7588.1的相关规定，电梯井道及设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住宅项目规范》GB 55038的相关规定；
2 轿厢地面应采用防滑材料，侧壁宜设扶手，门宽度不宜小于800mm；
3 井道顶部应设置排气扇等散热通风装置；
4 首层电梯厅室内外高差不宜小于150mm，必要时，应加设电梯基坑集水池及排水泵；
5 电梯应具有紧急迫降功能和电梯停电应急平层装置，应具有遇水自动切断电源安全停运的功能；
6 加装电梯的型号和台数应根据实际需求按有关标准进行选择，额定载重量不宜低于800kg，电梯运行速度不宜低于1.0m/s。
5.3.14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采用平层入户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利用既有阳台平层入户时，宜就近选择入户门位置；
2 入户连廊及其外门、外窗设置应避免对相邻住户的安全性及私密性造成不利影响；
3 入户连廊宽度应满足疏散宽度要求，并遵循就近原则，尽量减少延伸长度。
5.3.15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采用半层入户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楼梯间与候梯厅之间洞口净尺寸不宜小于1.1m×2.1m，且不应小于1.0m×2.0m。一层通道门向疏散方向开启，门完全开启后不应影响疏散通道的有效宽度；
2 通道有斜坡或高差时，应设置安全防护栏杆。
5.3.16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公共出入口应为无障碍出入口。
5.3.17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屋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屋面应满足保温隔热性能要求，保温材料其燃烧性能等级应为A级；
2 屋面防水等级不应低于一级，屋面宜采用有组织排水，并不影响原有建筑屋面结构及排水性能；
3 屋面落水管的位置应兼顾与相邻门窗的安全防护距离，应具有防攀爬性能。
5.3.18 加装电梯的候梯厅与入户连廊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候梯厅深度不应小于1.5m，且不应小于轿厢深度，入户连廊宽度宜与电梯井道同宽；
2 入户连廊的走道通行净宽不应小于1.20m，净高不应低于2.10m；
3 候梯厅、入户连廊应具备防火、保温、自然通风和采光功能；
5.3.19 加装电梯的连廊临空处应设防护栏杆，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人员可达且距楼地面900mm高度范围内，应设置防止攀登和物品坠落的措施；
2 防护栏杆净高度从可踏面算起，不应低于1.20m。
5.3.20 加装电梯的外围护结构饰面材料应防止光污染，井道底部外侧周围宜设置防撞标志和防护设施。
5.3.21 候梯厅及电梯机房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的要求配置灭火器。
5.3.22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与既有住宅之间设置的结构缝应进行保温、防水处理。
[bookmark: _Toc11369][bookmark: _Toc39654646][bookmark: _Toc26044]5.4  结  构
5.4.1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地基基础和上部结构的承载力、变形，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4.2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井道结构宜采用钢结构，结构钢材的选用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对钢材质量等级的相关规定；焊缝质量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的相关规定，钢材除锈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GB/T 8923的相关规定，防腐蚀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腐蚀技术规程》JGJ/T 251的相关规定；抗震设防等级和耐火极限不低于既有住宅建造时的要求；底坑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5.4.3  应控制新增结构与既有住宅结构之间的沉降差，并应根据计算沉降差采取不同的连接方式。
5.4.4  加装的电梯结构应尽量减少对既有住宅结构的影响。新增结构与既有住宅结构之间可采用脱开、水平拉接或附着连接等方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新增结构与既有住宅结构脱开时，加装电梯与既有住宅之间的缝宽，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对防震缝宽度的相关规定外，尚应满足加装电梯新增结构变形的需要，重点对新增电梯结构进行抗倾覆验算，基础设计应满足抗倾覆和地基承载力的要求；
2 当新增结构与既有住宅结构之间采取水平拉接构造时，应采取仅传递水平力的构造措施；
3 当新增结构与既有住宅结构之间采取附着连接构造时，应采用既能传递水平力又能传递竖向力的连接措施，并应根据受力情况进行连接设计和必要的结构补强。
5.4.5  加装电梯新增结构与既有住宅结构的水平拉接或附着连接应设置在楼层或楼梯间休息平台处，锚固方式宜采用植筋、锚栓等连接方式，连接方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设计要求。当连接点处的基材为砌体时，应采用穿墙对拉螺杆的锚固方式。
5.4.6  加装电梯结构的计算模型应与实际结构工作状况相符合。加装电梯计算模型涉及的各类荷载和作用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相关规定和电梯设备技术参数的要求综合确定。
5.4.7  加装电梯新增结构基础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查明既有结构基础埋深及尺寸、场地土层以及室外管线等情况；
2 应按新建工程基础设计，并应避免对原地基基础造成不利影响；
3 基坑开挖需降水时，应采取措施消除或减小对毗邻建筑物的影响；
4 宜与既有住宅结构基础脱开；
5 当基础不能脱开，造成既有住宅结构竖向荷载增加时，应对相应部分既有地基基础进行承载力复核，并按复核结果进行处理；
6 宜采用平板式筏板，基坑侧壁厚度尺寸不应低于250mm，基础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30，混凝土抗渗等级不应低于P8；
7 基础基底平面形心宜与结构竖向永久荷载重心重合。
5.4.8  加装电梯采用钢结构时，宜符合下列要求：
1 宜采用钢框架、钢框架支撑结构体系，钢框架梁柱节点宜采用刚接形式；
2 沿井道四角布置钢框架柱，跨度超过2m的廊道应在廊道端部加设钢框架柱，钢框架柱应延伸至结构顶层；
3 沿井道四周按廊道标高应布置钢框架梁；
4 沿电梯井道层间钢梁的布置间距及规格应满足电梯产品技术条件要求；
5 井道钢框架柱间可增设钢支撑，提高结构的抗侧刚度；
6 加装电梯结构与既有结构相连时，应采取措施加强廊道及连接节点的水平刚度；
7 钢柱柱脚宜采用刚接柱脚。
5.4.9  加装电梯结构与既有结构之间的连接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连接节点的破坏，不应先于其连接构件；
2 埋件的锚固破坏，不应先于其连接件；
3 锚固件、连接件、连接螺栓、连接焊缝均应满足重力荷载、风荷载和地震作用下承载力要求。
5.4.10 加装电梯结构构件及连接节点设计宜简单化、模块化、标准化。
5.4.11 加装电梯结构构件及连接节点设计可采用分段吊装的装配式结构井道，装配式井道应满足设计的相关要求，装配式钢构件应采用工厂预制，现场螺栓连接，节点拼接处应设防水密封胶条及防火封堵件。
5.4.12 加装电梯新增结构基础跨越设备管线时，基础设计应考虑设备管线的正常使用、检修以及地基变形的要求。
5.4.13 加装电梯涉及既有住宅结构局部改造时，应根据改造对既有住宅结构的影响，采取适宜的处理措施。
5.4.14 平层停靠加装电梯方案，当利用既有住宅的悬挑阳台或外廊等入户时，应复核悬挑结构的安全性，并根据复核结果进行处理。
5.4.15 加装电梯需要对既有砌体结构墙体做局部开洞或窗洞扩大处理时，应采取相应的结构安全补强措施。
[bookmark: _Toc26867]5.5  设备
5.5.1  电梯井道内宜设置供暖设施，供暖设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梯制造安装安全规范  第一部分：乘客电梯与载货电梯》GB/T 7588.1的相关规定。
5.5.2  电梯井道应有通风设施，并满足下列要求：
1 有机房电梯的井道，宜利用顶部曳引钢丝绳通道等开口自然通风；
2 无机房电梯的井道，自然通风无法满足设备运行要求时，应设置机械排风装置；
3 设有轿厢空调的电梯，其井道采用自然通风无法满足卫生及温度要求时，应设置机械通风装置；
4 电梯井道的自然通风口应直通室外，应设置可严密关闭的装置；
5 电梯井道的机械通风系统应严格按照国家现行防火标准的要求执行；连接电梯井道的通风管道应设置与风机联动的常闭风阀。
5.5.3  根据室外排水条件及所选择的电梯类型，确定是否需要采用电梯基坑排水措施，必要时应增加集水坑、排水泵。并满足下列要求：
1 电梯井集水坑应设在电梯邻近处，不应直接设在电梯井内，集水坑底低于电梯井底不应小于700mm；
2 进出基坑的管线均应做好防水处理，基坑内电源插座安装高度不应小于500mm，同时应满足小型排水泵的容量要求。
5.5.4  加装电梯前应复核小区变压器容量和负载率，电源接入方案应符合所在地级市居民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现行技术要求。电梯电源回路应配置独立的供电线路和计量表。
5.5.5  加装电梯电能计量箱及配电箱应设置在运行安全和便于操作维护的场所，宜设置在室内公共区域。并满足下列要求：
1 当选用无机房电梯时，其配电箱应设置在井道外工作人员方便接近的地方，并应设置安全防护措施；
2 箱体防护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T 4028的规定。
5.5.6  加装电梯电能计量箱及配电箱暗装时，箱体下沿距地面不宜小于1.5m，明装时不宜小于1.8m；明装箱体应设有醒目的标识。
5.5.7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的主电源开关和线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台电梯应装设单独的隔离保护电器；
2 主电源开关宜采用断路器；
3 保护电器的过载保护特性曲线应与电梯负荷特性曲线相匹配；
4 选择电梯供电线缆时，应按其铭牌电流及其相应的工作制确定，线缆的连续工作载流量不应小于计算电流，并应对供电线缆电压损失进行校验；
5 电梯所有配电线路宜采用电缆穿金属管敷设。
5.5.8  向电梯供电的电源线路不应敷设在电梯井道内，除电梯的专用线路外，其他线路不得沿电梯井道敷设。
5.5.9  电梯各机构和电气设备工作时产生的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梯技术条件》GB/T 10058的要求。
5.5.10 电梯的安全要求及保护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梯制造安装安全规范  第一部分：乘客电梯与载货电梯》GB/T 7588.1的相关要求。加装电梯的负荷分级及供电设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居民住宅小区电力配置规范》GB/T 36040的相关规定。
5.5.11  加装的电梯应设置防雷装置，防雷等级不得低于原建筑物的防雷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的相关要求，并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在井道屋顶敷设接闪带，并与原建筑屋顶接闪带可靠焊接连通；利用新增电梯井道的结构柱内钢筋或钢柱作为防雷引下线；利用新增电梯基础内钢筋网作为接地装置，并与原有接地系统相连。引下线和接闪带及接地装置均应可靠连通；
2 为防止闪电电涌侵入、雷电高电位反击及感应过电压，在电源进户处及电梯配电箱处，应设置相适宜的电涌保护装置。
5.5.12 加装电梯应做等电位联结，加装电梯的接地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5.13 当既有住宅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时，电梯应具备联动迫降功能。
5.5.14 加装电梯的电梯厅、入户连廊等公共区域应设照明设施并应符合相关照度要求。其电源可引自既有居住建筑的公共照明回路。
5.5.15 应根据既有住宅门禁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智能化系统实际情况，结合用户需求，合理设置智能化系统。
5.5.16 加装电梯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应设置紧急报警装置及对讲系统；
2 应配备具备运行参数采集与网络远程数据传输功能的监控装置；
3 有物业管理的小区，应在小区安防监控室或值班室与电梯之间设置通信管路，并满足五方通信要求；
4 无物业管理的小区，应在一层入口处设置声光报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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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0449][bookmark: _Toc39654648][bookmark: _Toc11552]6.1  施工
[bookmark: _Toc14380][bookmark: _Toc39654649]6.1.1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施工前，应进行设计交底和图纸会审。发现设计缺陷或既有住宅结构存在质量缺陷，应及时联系设计单位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调整。
6.1.2  实施主体应组织有关单位对施工区域地下管线进行排查和改迁，采取有效措施对既有住宅的主体结构、设备设施、装饰装修及地下管网、井、化粪池等进行保护。
6.1.3  施工单位应根据施工图设计文件、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电梯设备要求及工程现场条件，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应采取有效的防尘、防滑、防跌落、防打击、防噪声等技术措施，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与出行，并在影响区域进行公示。
6.1.4  监理单位应编制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
[bookmark: bookmark16]6.1.5  工程项目各方应严格按照设计文件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确有修改时应报实施主体同意，由设计单位出具设计变更，并符合所在地级市相关管理规定。
6.1.6  施工单位应对施工平面控制网和高程控制点进行复测，其复测成果应经监理单位查验确认合格，并对控制网进行定期校核。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电梯井道净尺寸和垂直度。
6.1.7  对既有建筑结构进行局部改造时，应按设计要求严控拆除范围，宜采用静力切割设备施工，做好留置构件节点处理，留用钢筋应做好保护，严禁切割。对既有建筑墙体做局部开洞时，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局部补强加固；既有建筑进行预埋、植筋处理的钻孔，应避开构件内受力钢筋，并按要求进行锚固件抗拔力试验方可实施。
6.1.8  钢构件及装配式钢结构井道进入工地时应对构件质量检查记录、产品合格证等进行复查。安装前应对构件采取保护措施，焊接材料、高强度螺栓、普通螺栓和涂料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并具有质量证明文件。装配式构件安装前应核对出厂合格证及预制构件标号，节点连接螺栓扭矩值应符合设计要求并留存检测记录。
6.1.9  加装电梯井壁和主体结构连接处、电梯井屋面及电梯井壁的地下部分、外门窗框与门窗洞口之间应采取可靠的防水措施；屋面防水和节点防水施工完成后，应进行淋水试验或雨后观察。
[bookmark: bookmark17]6.1.10 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符合安全生产的相关规定，并应制定及严格执行安全施工方案；
2 宜采用安全、高效、绿色的施工技术及低噪声的施工机械；
3 应减少施工产生的粉尘、废弃物、噪声等对居住生活环境造成的污染和危害；
4 应在施工现场及周边设置安全注意事项警示牌。
6.1.11 施工单位应组织现场踏勘，确定施工进场路线、材料加工及堆放场地，按要求设置连续围挡，安装安全可靠的临时通道、防护棚，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并做好夜间照明工作。
6.1.12 施工单位应配齐各类管理人员、各类施工作业人员。电工、焊工、架子工、起重吊装作业人员等特殊工种应持证上岗。作业人员应配备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施工作业人员上岗前应接受安全教育和消防教育。
6.1.13 基坑开挖施工应采取必要的护坡与排水措施；基坑（槽）开挖深度超过1.5m，应根据土质情况进行放坡或加设可靠支撑。
6.1.15 施工中对既有住宅结构进行局部改造时，应在拆除结构构件前采取必要的临时支撑措施；如遇楼板开洞、墙体开洞或拆墙托换等施工，应在施工前编制施工专项方案，若该项施工存在倒塌风险，应对既有住宅内的居民全员劝离后方可施工，并应对其进行全过程的监测并在施工前制定应急预案。
6.1.16 施工现场布置应满足防火要求，配备消防器材，施工人员应掌握消防器材的使用。不宜在靠近有保温层的既有住宅一侧采用电焊、气焊等动火施工作业，其余位置动火施工作业应按相应的规定操作，高空作业时应采取措施防止焊渣掉落烫伤人员及引起火灾。
6.1.17 高处作业应做好防护措施，脚手架搭设应稳固可靠，预留洞口、通道口、楼梯口、电梯井口等应安装防护措施；高处安装构件、部件、设施时应采取可靠的临时固定措施或防坠落措施，严禁上下同时作业、严禁抛掷。
6.1.18 起重机械设备的安全防护装置、保险装置、报警装置应齐全有效；吊装重量严禁超过额定起重量；严禁使用摩擦式卷扬机。
6.1.19 钢结构构件吊装前宜在地面组装，组装完成的构件应采取可靠的防倾倒措施。构件吊装拼装时，应设置安全保护区域及警示标识，安排专人监护。
6.1.20 施工现场应严格控制和管理临时用电，配电线路应做好保护接地与防雷接地措施；临时用电配电箱由专人负责，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及时切断电源。
[bookmark: _Toc14458]6.2  验收
[bookmark: _Toc39654651][bookmark: _Toc22490]6.2.1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程施工质量应符合设计文件、本导则和国家现行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范》GB 55032、《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及相关专业验收标准的规定；
2 当没有明确的现行国家验收标准要求时，应由各参建单位按照确保安全和使用功能的原则共同制定验收标准，并按验收标准进行验收。
6.2.1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验收时，各分部、子分部、分项 和检验批的划分应按国家现行标准执行。如涉及结构加固，应划分为（子）分部工程。
6.2.2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采用的材料、构件和设备的品种、规格和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入场使用前应检验合格。
6.2.3  基坑挖至设计深度后，应按标准要求进行验槽。基础施工完毕后，应进行质量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主体结构施工。
6.2.4  混凝土结构施工模板及支架应满足承载力、刚度和整体稳固性要求，确保尺寸和位置准确。钢筋加工、安装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并进行隐蔽验收。混凝土运输、输送、浇筑过程中严禁加水，结构混凝土浇筑应密实，浇筑后应及时进行养护。混凝土结构的外观质量不应有严重缺陷及影响结构性能和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并进行质量验收。
6.2.5  钢结构连接形式、质量，以及防火防锈涂料和涂料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焊缝应采用减少垂直于厚度方向的焊接收缩力的坡口形式与构造措施，安装完成后应按程序验收并应对节点连接强度、垂直度偏差进行专项检查。
6.2.6  施工过程中，每道工序完成后，施工单位应进行自检，各专业工种之间的相关工序应进行交接检验；监理人员应对工程施工质量进行巡视、平行检验，对关键部位、关键工序进行旁站，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监理单位进行验收，并留存相关影像资料。
6.2.7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完工后，实施主体应组织相关单位完成竣工验收；工程质量文件应随工程建设进度同步形成。
6.2.8  施工单位应根据现行相关要求进行工程技术竣工资料的编制，包括产品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及进场检测文件、施工试验记录及检测文件、施工质量验收文件、竣工图等。
6.2.9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后，应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登记手续，并向所在市、区（县）城建档案馆移交建设工程竣工资料进行存档。
6.2.10  加装电梯安装完成后应及时与当地电梯监督检验机构联系监督检验事宜，监督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bookmark: _Toc24986]7  运行与维护
7.0.1  加装电梯投入使用前，应按相关管理规定明确电梯使用单位，并办理使用登记。
7.0.2  电梯使用单位应建立电梯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安全技术档案，并按规定设置电梯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管理人员。
7.0.3  电梯使用单位应落实安全责任人。安全管理人员定期进行安全巡视和检查，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并做好巡查记录。
7.0.4  电梯使用单位应通过签订书面合同方式，委托电梯制造单位或者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承担电梯维护保养工作。
7.0.5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应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开展日常维护保养。
7.0.6  电梯使用单位应在轿厢侧壁的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安全注意事项、警示标志、特种设备使用标志、电梯安全管理服务平台标识、应急救援电话、电梯安全责任保险投保情况等公用信息。
7.0.7  电梯使用单位应加强对电梯紧急报警装置的检查，确保畅通，发现问题并及时组织整改。
7.0.8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变更时，电梯使用单位应做好相关衔接工作，确保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对电梯提供不间断的专业维护保养，并及时接转相关档案。
7.0.9  电梯使用单位应按规定时限进行电梯定期检验活动，电梯检验合格方可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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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836261][bookmark: _Toc514069235][bookmark: _Toc39387577][bookmark: _Toc38467503][bookmark: _Toc39654666][bookmark: _Toc39649354][bookmark: _Toc4074725][bookmark: _Toc514069000][bookmark: _Toc39649450][bookmark: _Toc514069308][bookmark: _Toc3230][bookmark: _Toc30218]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所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bookmark: _Toc1405][bookmark: _Toc514069001][bookmark: _Toc514069236][bookmark: _Toc5269570][bookmark: _Toc28620236][bookmark: _Toc39654667][bookmark: _Toc23544][bookmark: _Toc4699099][bookmark: _Toc21687][bookmark: _Toc28620307][bookmark: _Toc23803][bookmark: _Toc18730][bookmark: _Toc514069309][bookmark: _Toc17126][bookmark: _Toc4698970][bookmark: _Toc529976318]引用标准名录
1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
2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范》GB 55032
3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4  《住宅项目规范》GB 55038
5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7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8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9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1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11  《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12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
13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14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T 4028
15 《电梯主参数及轿厢、井道、机房的形式与尺寸  第一部分：Ⅰ、Ⅱ、Ⅲ、Ⅵ类电梯》GB/T 7025.1
16 《电梯制造安装安全规范  第一部分：乘客电梯与载货电梯》GB/T 7588.1
17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GB/T 8923
18 《电梯技术条件》GB/T 10058
19 《居民住宅小区电力配置规范》GB/T 36040
20 《建筑钢结构防腐蚀技术规程》JGJ/T 251
21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22/T 164 - 2007
